
花蓮縣 110年度防疫暖心食堂-合作店家 請款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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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請已收餐券的店家於請款前，先向花蓮縣政府(03-8230840)登記暖心食

堂，以利加速請款作業，避免店家權益受損。 

◼ 請款時，為加速請款程序，請備妥以下文件，避免耽誤店家寶貴時間 

1. 負責人身份證(正本)，代辦者需攜帶代辦者身分證→掃描後歸還 

2. 餐券： 

民眾兌換聯：每張皆需加蓋店章或負責人私章。(由本府同仁於現場及清點

數量) 

◎備註：「店家存根聯」由店家自行留存，無需帶至現場。 

3. 匯款帳戶封面影本：需為店家或負責人郵局或金融帳戶。 

4. 領款收據： 

(1) 有統編之店家：於收據蓋發票章(有統一編號) 

(2) 無統一編號之店家： 

⚫ 使用個人收據：需另行攜帶負責人私章，於請款地點填寫相關資料

並蓋負責人私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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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家可就近於本府公告之地點(詳如下)，辦理請款手續： 

日期 時間 地點 

7/07(三) 

7/09(五) 

7/10(六) 

7/14(三) 

7/16(五) 

7/17(六) 

14:00

至

17:00 

花蓮市社福中心(花蓮市文苑路 12 號 1 樓) 

吉安社福中心(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三段 462 號) 

新秀社福中心(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民有街 101 號) 

中區社福中心(花蓮縣鳳林鎮中華路 2 號 2 樓) 

南區社福中心(花蓮縣玉里鎮永昌里莊敬路 8 號 2 樓) 

7/21(三)

至

8/13(五)  

固定週三

及週五 

14:00

至

17:00 

花蓮縣政府社會處(花蓮市府前路 17 號) 

中區社福中心(花蓮縣鳳林鎮中華路 2 號 2 樓) 

南區社福中心(花蓮縣玉里鎮永昌里莊敬路 8 號 2 樓) 

◎請款期限：110 年 7 月 7 日(三)至 110 年 8 月 13 日(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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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送件完成，經審查人員核實無誤後，將依本府會計程序相關規定辦理核銷

作業，並將款項統一以匯款方式撥入店家指定帳戶內。 

2. 本府保留最終審核資格之權利。 

3. 餐券為有價證券，若虛偽不實，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會有刑責追究。 

 ★如有任何問題，請洽 03-8225178、03-8230840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救助科 


